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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14學年度年臺中市學齡前兒童視力篩檢試辦計畫 

委託契約書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甲方〉特委託                                        〈以

下簡稱乙方〉辦理臺中市政府衛生局114學年度臺中市學齡前兒童視力篩檢試

辦計畫 ，經雙方同意訂立條款如下： 

一、 乙方應遵守「114學年度臺中市學齡前兒童視力檢查試辦計畫」及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學齡前兒童視力篩檢、散瞳屈光度數檢查、斜弱視篩檢、

異常個案轉介追蹤及視力保健衛教服務，以建立早期發現、早期介入之

兒童視力健康照護模式。 

二、 乙方辦理本計畫時，應本專業技術及倫理，如可歸責於乙方之過失致損

害健檢服務對象時，乙方應自負醫療糾紛責任，與甲方無關。 

三、 乙方履行本契約所載之檢查，應由執業登錄之護理/醫事/醫技人員執行，

甲方得不定期抽查。 

四、 執行視力篩檢前，乙方應與受檢對象幼兒園充分溝通辦理方式、器材、

流程，並確認受檢幼生名單是否符合受檢資格；視力篩檢時應確實核對

幼生資料，如發生冒名頂替、重複受檢或資格不符之情事，應即拒絕檢

查，倘已檢查者，乙方應自負該案相關責任及費用。 

五、 乙方應依約定期程由合格醫療專業人員至幼兒園為受檢幼生辦理視力篩

檢工作，將個案視力篩檢結果確實詳細記錄於表單中，並將資料鍵入衛

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建置之「婦幼健康管理整合系統」(下稱「婦幼健康

管理整合系統」)，依下述事項辦理： 

(一) 乙方應按規定之項目提供檢查，於入園視力篩檢作業結束後14天

內，將幼童視力篩檢結果登錄於「婦幼健康管理整合系統」，並於

入園視力篩檢當天，將篩檢結果及相關衛教單張交付受檢幼兒園

或受檢者；若經乙方評估視力篩檢異常，應提供轉介通知。 

(二) 視力篩檢異常個案，應於視力篩檢完成後90日內，將複檢結果登

錄至「婦幼健康管理整合系統」，並由登錄複檢結果單位檢據辦理

核銷。 

(三) 前述核銷資料繳交方式或資料填報格式如有新增或異動，以甲方

通知為準並配合辦理。 

六、 乙方應完成視力篩檢之檢查項目，將篩檢結果或將複檢完成個案之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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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登錄於「婦幼健康管理整合系統」，始得向甲方請領補助費用，檢

查項目未完成或未於系統登錄者結果者，不予支付費用。 

七、 乙方應於每月20日前檢附領據、篩檢個案或複檢個案明細表(由「婦幼健

康管理整合系統」匯出)、出勤簽到單、篩檢結果摘要等資料，向甲方請

領補助費用，經甲方確認無誤後始予付款；未於期限內送交者，乙方應

自行負擔個案醫療服務所產生費用，如經費於檢查作業期間用罄，經甲

方通知後，乙方須立即停止服務，如有疏漏應由乙方自負一切費用。 

(一) 篩檢個案或複檢個案明細表應由乙方單位主管及製表人核章。 

(二) 收(領)據須加蓋機構關防、機構負責人章(同契約書所蓋之印信)，

且主辦人員應核章，如有會計人員、出納人員亦應核章。 

八、 乙方依據所得稅法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2條第1項第8款規定執行業

務者之報酬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10。 

九、 乙方應依據印花稅法第7條第2款「銀錢收據：每件按金額千分之四，由

立據人貼印花稅票。」規定，申報案件務必貼附每件按金額千分之四之

印花稅票，或蓋有「印花稅總繳章」，或領據加註「免繳印花稅」字樣，

以資證明。 

十、 本計畫服務期程自簽約日起至115年6月30日止。乙方應妥善安排受檢者

於服務期程內受檢，期程內執行之個案，最晚應於115年6月15日前將相

關文件送甲方審查，完成申請費用事宜。 

十一、 乙方應配合甲方推動學齡前兒童視力篩檢相關業務；當甲方辦理學齡

前兒童視力篩檢作業相關說明會，乙方應參加並遵守甲方相關流程規

範。 

十二、 甲方對於乙方之執行有督導之權；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確實

執行學齡前兒童視力篩檢服務。 

十三、 乙方履約期限內有以下情形之一，甲方得終止契約，並作為不締約之

參考： 

(一) 簽約後未進行服務，經多次勸導且未改善者。 

(二) 有事實足以認定其執行職務違反全民健康保險法及相關法令者，

情節重大。 

(三) 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予以停止特約或終止特約者。 

(四) 以偽造、變造或其他不實診療紀錄請款者，除終止契約外，並

依相關法律追究責任及追回違規所得之補助款，且涉及刑責者

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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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基於資訊安全，舉凡個人資料，乙方及乙方之受僱人必須遵守個人資

料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等相關法令，對所有資料負完全且永久保

密責任，乙方應自行監督之，落實保密及內控機制；乙方蒐集、處理

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應於履行本契約範圍、期間內為之，不得複委託

他人辦理；違反資訊安全、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並由乙方自

負相關法律責任；如致甲方受有損害，甲方得向乙方請求賠償。 

乙方如為醫事專業相關之公(協)會，其媒合執行本計畫之醫事人員視

同前項之受僱人。 

十五、 乙方提供之資料錯誤超過 5％時，列為下年度續約之參考依據，包含： 

(一) 受檢者未符合資格者不予給付，乙方應確實審核無誤後，始可

送甲方核辦，資料錯誤不予列入計算核銷。 

(二) 個人因素導致上傳或輸入「婦幼健康管理整合系統」頁面資料

(指受檢者基本資料、檢查結果報告)錯誤者。 

十六、 甲方得隨時抽查乙方有關本契約之相關資料，乙方如有前述額外收費

或重複申報或虛報情形、以詐欺或虛造之證明或報告及其他不正當行

為而領取本契約補助者，應退還溢領之費用，並依醫療法及其相關規

定裁處，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 

十七、 乙方或乙方之受僱人如違反委託事項、醫療法或其他法律之情事，甲

方得隨時函知乙方終止契約，於終止契約後1年內，甲方得不與乙方

簽訂學齡前兒童視力篩檢服務委託契約；如致甲方遭受損害或損失，

乙方應對甲方負賠償責任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乙方如為醫事專業相關之公(協)會，其媒合執行本計畫之醫事人員視

同前項之受僱人。 

十八、 乙方如侵害受檢者權益、與受檢者發生醫療糾紛，應自行負責且負法

律責任。受檢者如依國家賠償法向甲方請求賠償，甲方依法辦理後，

得向乙方求償。 

十九、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甲乙雙方如有契約所約定範圍之變更(例如：負責

人、院所名稱、地址等等)，應於1個月以前主動告知甲方，辦理相關

事宜；乙方欲終止契約，應於1個月以前以主動通知甲方將終止契約，

經雙方同意後，始得終止本契約，但已預約之受檢者，應於終止契約

以前執行完畢。 

二十、 本計畫經費來源係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需依「附屬單位預

算執行要點」規定，辦理納入地方預算、決算之核撥，須經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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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通過法定程序後方可辦理，倘計畫經費遭凍結、刪減或刪除，致無

法如期動支或當年度經費用罄，甲方得視審議情形，暫緩支付、調整

價金、解除或終止本補助計畫之經費申請。 

二十一、 如因本契約涉訟時，依行政訴訟法定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十二、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適用行政程序法、相關法令及甲方有關規定；

契約內容如生疑義，由甲方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之，如有修正必要，

經雙方協商同意後為之，並以書面載明。 

二十三、 本契約執行期間內，執行細節得應甲方政策需要在合理範圍內做彈

性之調整。 

二十四、 本契約未記載之事項依行政程序法及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二十五、 本契約1式2份正本(甲方留存1份、乙方1份)，均於雙方完成簽署後

生效。 

二十六、 立約人之簽署請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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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年臺中市學齡前兒童視力篩檢試辦計畫委託契約書 

 

立 合 約 人 

甲 方：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局  長：                         

地  址：420206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  

電  話：04-25265394 

 

 

 

 

 

    乙 方：  

機構代碼： 

負責人：  

                               (用印) 

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機構地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甲 

方 

機 

關 

印 

信 

乙 

方 

機 

構 

印 

信 


